
公屋戶主及所有成員在入住公屋後，每兩年須填報「居住情況及擁有香港住宅物業詳情申報
表」，向香港房屋委員會（房委會）申報居住情況及有否擁有香港住宅物業。

公屋租戶在購入香港住宅物業後（簽訂任何協議（包括臨時協議）一個月內），亦必須主動向
房委會申報。

根據租約，公屋戶主及其家庭成員在租賃期開始後一個月內，必須搬入該樓宇並須經常持續居
住於樓宇內。

濫用公屋而被終止租約的公屋租戶，五年內不得再申請公屋。

公屋租戶如須根據「富戶政策」作出申報，則只須填報「居住情況申報表」。

拒絕申報或沒有在指定日期內申報的公屋租戶，其公屋單位的租約可被終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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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事項

第一頁

戶主／持證人及名列本申報表的所有18歲或以上家庭成員，均須在申報表上簽署，以確認所申
報的資料，否則租戶將被視作不作出申報；戶主／持證人並須為未滿18歲家庭成員所申報的資

料負上法律責任。

此項申報完全免費。若有人藉詞協助申報而索取利益，應立即向警方或廉政公署舉報。

任何人為取得公共服務向公職人員行賄，會觸犯行賄罪。不論金額多少，行賄受賄同樣犯法。

任何人意圖行賄，房委會將把個案轉介廉政公署查究，不論該人是否因有關罪行而被起訴或定

罪，房委會均可終止有關公屋單位的租約／暫准租用證／居住暫准證。

簽署前，請細閱申報表的備註（第三頁）及各項聲明事項（第二頁及第四頁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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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指引
第一部分：居住情況申報

第二部分：戶主及年滿18歲或以上家庭成員聲明

戶主 家庭成員 家庭成員 家庭成員
李大文姓名 陳美妹 李佳

妻子 子與戶主關係 本人

❍ 是
❍ 否，原因如下：
   ❍ 已遷出
   ❍ 其他原因：
_______________
_______________

❍ 是
❍ 否，原因如下：
   ❍ 已遷出
   ❍ 其他原因：
_______________
_______________

❍ 是
❍ 否，原因如下：
   ❍ 已遷出
   ❍ 其他原因：
_______________
_______________

❍ 是
❍ 否，原因如下：
   ❍ 已遷出
   ❍ 其他原因：
_______________
_______________

是否持續居住
上述公屋單位
內(註四)

❍ 沒有
❍ 有，詳情如下：
_______________
_______________

❍ 沒有
❍ 有，詳情如下：
_______________
_______________

❍ 沒有
❍ 有，詳情如下：
_______________
_______________

有否將單位丟空
/分租或轉讓/在
單位內進行不法
活動或將單位用
作非住宅用途

第二頁

簽署前，請細閱
各項聲明事項。

• 戶主簽署必須與租約／暫准租用
證／居住暫准證上的簽署相同，
請參閱註五。

• 18歲以下家庭成員無須簽署。

❍ 沒有
❍ 有，詳情如下：
_______________
_______________

請依照香港身份證
（如未獲發香港身份證
則以香港出生證明書）
上的資料以正楷填寫。

請按照各家庭成員
的狀況，於適當的
圓格內填滿❍。


